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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治市上党区托幼机构、学校

预防接种证查验及电子档案信息录入（补录）和疫苗补种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直中小学（园），各乡镇联校（学区）、中学，民办学校；区疾控中心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各乡镇卫生院：

为进一步做好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种工作，筑牢免疫屏障，切实保护全区在校学生、托幼儿童身体健康，根据市卫健委、市教育局要求，区卫体局、区教育局联合制定了《长治市上党区托幼机构、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及电子档案信息录入（补录）和疫苗补种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长治市上党区托幼机构、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及电子档案信息录入（补录）和疫苗补种工作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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